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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7 年四川省大学生 
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工作的预通知 

 

都江堰校区团委、各学院团委、学生会： 

  根据团省委、省学联通知要求，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

级证书”认证工作今年通过“四川共青团”官方微信平台进行申

报、初评、复核，最终结果在“四川共青团”“四川学联”官方微

信平台公示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凡符合《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条例》

规定的大学生，均可申报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。 

二、申报学生要认真填写《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

书”认证登记表》，并根据《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

认证项目表》将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提交至各学院团委，各学院团

委、学生会安排专人进行严格审核、查验，确认无误后将上述两

份材料及盖章的《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各学院汇

总表》于 4 月 7 日 16:30 前一并上交校（区）团委办公室，并指

定专人将与纸质档内容完全一致的汇总表电子档发送至指定邮

箱。 

三、各学院团委、学生会要以《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

级证书”认证条例》为标准，严格把关，认真审核，指导申报学

生关注“四川共青团”（微信号：scgqtt）和“四川学联”（微信号：

sichuanxuelian）微信平台，并通过“四川共青团”微信平台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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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。申报平台于 4 月 5 日（周三）关闭。 

  四、2017 年初评工作由校团委、学生会负责在网上操作完成

并向上级提交审核结果。 

  五、团省委、省学联进行复核，最终确定四川省大学生“综

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获得者，通过有关媒体平台公布名单并颁发证

书。 

联系人：陈明滟      联系电话：0835-2882230 

联系人：卢思源      联系电话：18227593815 

    电子邮箱：189532216@qq.com 

 

    附件:1.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条例 

     2.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项目表 

     3.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登记表 

     4.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各学院汇总表 

     5.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A级证书”微信平台使用指南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团委              校学生会 

2017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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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条例 
 

一、综合素质 A 级证书 
第一条 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由共青团四川

省委、四川省学联共同设立。 
第二条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制度旨在

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有效评价，在青年学生中树立先进典型，

建立正确的激励导向机制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向上向善、自立自

强、奋发成才，同时向社会推荐优秀人才，为祖国建设和发展做

出积极贡献。 
二、认证对象 
第三条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的认证范围为：

我省全日制高等院校在校学生（含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）。 
第四条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对象无名

额限制，凡符合本认证条例规定且满足认证办法要求的，均可申

请认证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，已获得认证的学生不得重复申请。 
三、认证条件及认证办法 
第五条  认证基准 
学业成绩无挂科记录、总评优良，身心健康，无处分记录。 
第六条  认证条件 
（一）曾获校级三好、优秀学生（校级优秀团员、团干部、

学生干部等）一次及以上，或曾获校级三等及以上奖学金，或曾

获“逐梦计划”—四川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习生，或曾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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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及以上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学习并毕业。 
（二）获国家英语三级证书（专科生）或国家大学英语四级

425 分及以上（本科生）或国家大学英语六级 425 分及以上（研

究生）或获计算机二级证书或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证书。 
（三）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市（州）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

1 篇以上或校级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 篇以上；或以第一作者

身份在省级或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其他类文章 1 篇及以上；或在国

际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 1 篇及以上；或主持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

研究课题并顺利结题。 
（四）取得非本专业的国家级证书（不包括英语、计算机和

机动车驾驶证）。 

（五）取得第二学位或第二专业学习并顺利毕业。 
（六）担任班长、团支书或校院（系）团学组织部长及以上

职务，或担任校级学生社团负责人（含副职）职务。 

（七）参加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活动并受校级及以上表彰。 
（八）文体活动中，个人获市（州）级三等及以上奖励或校

级一等奖励；或获团体市（州）级一等奖励。 

（九）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（如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

孝亲敬老等）获校级及以上表彰或被校级及以上单位部门选树为

典型广泛宣传推广，或在抗震救灾中受县级及以上奖励表彰的。 

（十）获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“互联网+”等竞赛省级三等奖及

以上奖励。 
（十一）获团省委历年主办的省级比赛或省教育厅历年公布

的“省级大学生竞赛项目”中所列竞赛项目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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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自主创新创业注册成立公司并存续一年以上，或在

自主创新创业过程中获得专利（若所获专利为多人共有专利，申

请者需排名第一）。 
（十三）在其它方面（一至十二项所列事项之外）有突出事

迹或专长受到省级及以上奖励表彰的，请单列申请，附有关证明

材料，最多可算两项计入。 
    第七条  认证办法 

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每年认证一次。授予符合本认证条例第

五条之认证基准，同时在第六条所列认证项目中满足 5 项（含 5
项）以上的大学专科生、满足 6 项（含 6 项）以上的大学本科生

和研究生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第八条 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组织机构

为共青团四川省委和四川省学生联合会。 
第九条  共青团四川省委、四川省学生联合会负责“综合素

质 A 级证书”认证制度实施中的领导、组织评审和协调工作，是

认证活动的最高机构，具有最终裁决权。 
第十条  各高校团委、学生会负责本校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

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和初评工作。 
五、认证程序 
第十一条 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的基本

程序是：�本人申请（附相关证明材料）；�学校党、团、学组织

审核确认；�团省委和省学联终审确定。 
第十二条  各高校团委、学生会初步评定出“综合素质 A 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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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”人员名单后，应立即通报申请人所在院系及有关组织，并

在校内公示 7 天以上。若收到投诉，应立即组织调查，经调查确

认不符合资格或条件者，取消被认证资格，同时通报所在院系和

组织。 
第十三条  凡是弄虚作假或不符合认证资格和条件的人员，

在材料审查、资格初审、最终审定等任何环节中一经发现，一律

取消资格，所造成的后果由申请人自己承担。 
六、附则 
第十四条  本认证条例中涉及所有奖项及经历均须是大学

期间所得。 
第十五条  本认证条例解释权归共青团四川省委学校部、四

川省学生联合会秘书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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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 认证项目表 
  内容 

项目 
参    评    事    项 

在满足项

目栏划

“√” 

认证 

基准 
学业成绩无挂科记录、总评优良，身心健康，无处分记录 

( 符 合 该

项条件方

可认证) 

一 

曾获校级三好、优秀学生（校级优秀团员、团干部、学生干部等）

一次及以上，或曾获校级三等及以上奖学金，或曾获“逐梦计划”

—四川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习生，或曾参加省级及以上大

学生骨干培养学校学习并毕业。 

 

二 

获国家英语三级证书（专科生）或国家大学英语四级 425 分及以

上（本科生）或国家大学英语六级 425 分及以上（研究生）或获

计算机二级证书或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证书。 

 

三 

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市（州）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校

级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篇以上；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或国

家级刊物上发表其他类文章1篇及以上；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

论文1篇及以上；或主持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研究课题并顺利结题。 

 

四 
取得非本专业的国家级证书（不包括英语、计算机和机动车驾驶

证）。 
 

五 取得第二学位或第二专业学习并顺利毕业。  

六 
担任班长、团支书或校院（系）团学组织部长及以上职务，或担

任校级学生社团负责人（含副职）职务。 
 

七 参加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活动并受校级及以上表彰  

八 
文体活动中，个人获市（州）级三等及以上奖励或校级一等奖励；

或获团体市（州）级一等奖励 
 

九 

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（如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孝亲敬老

等）获校级及以上表彰或被校级及以上单位部门选树为典型广泛

宣传推广，或在抗震救灾中受县级及以上奖励表彰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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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获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“互联网+”等竞赛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

励。 
 

十一 
获团省委历年主办的省级比赛或省教育厅历年公布的“省级大学

生竞赛项目”中所列竞赛项目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的。 
 

十二 

自主创新创业注册成立公司并存续一年以上，或在自主创新创业

过程中获得专利（若所获专利为多人共有专利，申请者需排名第

一）。 

 

十三 

在其它方面（一至十二项所列事项之外）有突出事迹或专长受到

省级及以上奖励表彰的，请单列申请，附有关证明材料，最多可

算两项计入。 

 

注: 1.所得奖项及经历须是大学期间获得，所附证明材料复印件须清晰可辨； 

2.第十三项中有不同类别的突出事迹或奖励的，最多可算两项计入； 

3.本认证标准解释权属团省委学校部、省学联秘书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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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认证登记表 
姓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一寸彩色 

免冠照片 

籍 贯  民 族  政治面貌  

电话  电子邮箱  

校系、专业、年级  

符合项情况统计 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总计(项) 

              

校学 

生会 

意见 

（签章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

学 

校 

党 

委 

意 

见 

（签章） 

 

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校团委 

意 见 

（签章）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团省委 

省学联 

意 见 

 

 

备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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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 
各学院汇总表 

   学院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   月    日 

上报总人数  

学生基本情况汇总 

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专业年级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（备注：表格行数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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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
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  
微信平台使用指南 

 
1．登陆微信，通过扫描二维码或查找公共账号关注四川共青团官方微信，点击“A级

证书”，进入 A级证书申请页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．填写真实基本信息，并上传学生证照片（照片需清晰可辨），如遇图片不能正常

上传，请点击右上角的“…”符号选择用其他浏览器打开再上传。 

 

3．在认证条件下方上传相应的认证资料图片（图片需清晰可辨），如遇图片不能正

常上传，请点击右上角的“…”符号选择用其他浏览器打开再上传；所有资料填

写完毕后，点击最下方的提交申请。（在系统关闭前，均可通过点击“A证申请”

进入资料填写页面进行修改或删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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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申请资料提交后，可点击 A 级证书主页面的“A 证查询”实时查询认证情况和结果。 

  


